
教务处向各系（部）分发制关于（修）订专业

人才培养方案文件

各系部专业建设委员会研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制订工作

各专业建设委员会开展行业企业调研、毕业生

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，形成专业人才培

养调研报告

方案初审。系部完成初稿并组织行业、企业等

专家研讨完善，由系（部）初审后提交教务处

形式审核。教务处进行形式审核，将问题集中

反馈系部修改

专家外审。专家提出针对性修改意见，教务处

向各系（部）反馈问题，并提出修订方案

院党委会审定。系部结合院领导提出的修改意

见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

方案公示。学校汇总后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公

开，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


